

 黔江发改委函〔2025〕25号
 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神龟峡景区旅游基础设施项目（栈道及

上下河梯道）初步设计审查意见
重庆峡谷城文旅集团有限公司：
　　你单位报送的神龟峡景区旅游基础设施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209-500114-04-01-619138）栈道及上下河梯道初步设计报件已收悉，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第九条相关规定，经专家组审查，我委原则同意该工程初步设计方案专家审查意见，为了更好推动项目建设，现将该项目初步设计审查意见告知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规模及主要技术指标

　　该工程由中凡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初步设计文本，项目位于黔江区阿蓬江镇龙田居委。主要建设内容为栈道建设，起于神龟峡游客中心停车场，止于沿西南方向峡谷1.721km处（猪圈门旁）。主线总长1.721km，其中包括地面路段、墩柱支撑路及外挑支撑路段等，道路净宽不小于2.5米。具体技术指标如下：

　　工程性质：以栈道为主。

　　地形类别：山区。

　　道路最小净宽：2.5m。

　　圆曲线最小半径：12m。

　　竖曲线最小半径：150m。

　　最大纵坡：11.859%。

　　最小纵坡：0.932%。

　　基本风压：0.40kN/m²(50年一遇基本风压）。

　　楼（屋）面活荷载、特殊设备荷载：栈道4.5KN/m²
　　混凝土等级：柱C35抗渗混凝土，抗渗等级为P8；梁、板C35抗渗混凝土，抗渗等级为P8；基础C35抗渗混凝土，抗渗等级为P8。

　　抗震设防烈度：7度。（项目特殊应提高1度设防）
　　抗震设防类别：重点设防类（乙类）。
　　建筑结构安全等级：一级。

　　工程防水等级：一级。

　　设计年限：50年。

　　二、工程投资及主要经济指标
工程总造价：2141.41万元，其中工程直接总投资（建筑安装工程费）1665.77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73.67万元，基本预备费101.97万元。

　　三、下阶段设计应采纳以下意见

遵守国家现行相关设计规范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行业的工作要求，不得违反国家强制性条文。

据地勘报告做好下阶段施工图设计工作。

请设计单位压实设计主体责任，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对照施工图编制最新规范和要求进行优化设计，控制设计风险，确保设计质量。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为确保施工安全，请按照“先开展危岩整治，后修栈道”的原则推进相关工作。
（二）为支持项目建设，建设单位按专家审查意见落实好工程建设首要责任，参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0〕118号）办理项目相关审批手续，有关用地许可，工程规划许可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手续为准（黔江规资函〔2024〕117号），其它地灾监测防治、航道通行安全、水上水下作业安全等按规定要求要争取相关部门审批支持，同意后方可实施。此函仅作为区发改委概算评审依据之一。
（三）施工图设计阶段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施工图设计，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，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明确细部设计要点，做到指导施工图的目的。施工图设计须认真结合《初步设计专家审查意见》结论开展相关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初步设计审查意见须结合附图方可生效。一经批准，必须严格执行，确需变更，须按程序重新报批。    

施工图审查机构必须按照现行标准规范进行审查，进一步核查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，尤其要严格抗震设防、基本风压、结构安全等级、荷载系数等设计规范和标准，确保满足国家现行规范要求和我市相关规定。同时，把好施工图设计质量关，对不符合现行规范标准的项目不得出具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书，若违反相关规定，将对违规执业行为移送相关部门严肃进行处理。
本初步设计审查批复下达后6个月内须将施工图设计送相关审查机构审查；审查机构必须根据本批复进行审查，审查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报有权审批部门备案，逾期未报且又未向有权审批部门申请延期，本批复自行失效（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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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初步设计技术审查会专家组意见

2.初步设计专家审查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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